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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，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但大

多數的民眾常因對法令的不了解，致產生著作權之誤解或爭議。

我們確信今日的利用人都有可能成為明日的權利人，因此，如何

將尊重著作權的觀念深入民心，這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。 

 

為了將著作權法規範的重點以平易的方式介紹給國人，本局

前於 90 年間委請著作權專家學者，就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語文、音

樂、戲劇舞蹈、美術、攝影、圖形、視聽、錄音、建築及電腦程

式等 10 類著作，編撰「著作權案例彙編」一套共計 10 冊，供各

界參考運用，由於本專集係以案例的解說與分析方式撰寫，深入

淺出，內容翔實，民眾容易了解經常遇到的著作權問題及應具備

之著作權常識，印行以來，普獲各界好評，發揮極高的教育宣導

功效。 

 

鑑於著作權法於 92 年及 93 年間二度修正，為使本案例彙編

切合現行法規定內容，本局特延請原彙編作者，予以通盤檢視，

修訂更新，方便讀者參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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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讓這套具有實務參考價值的工具書能符合現行法的規

範，所有參與撰修的著作權專家群，都能不辭勞費，欣然貢獻所

長，共同期盼尊重著作權觀念能夠普及社會各階層，藉此謹代表

本局致以最衷心的敬意與謝意，也樂見所有讀者對專家們給予最

高的肯定，分享他（她）們的專業，共同提升優質的保護智慧財

產權環境。 

 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 

局長 蔡練生 謹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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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陸義淋 

 

    著作權法係一極專業的法律，對法律人而言本即有其困難

度，更遑論一般民眾。惟著作權法卻又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，民

眾稍有不慎即可能觸法，因此民眾對著作權法之知識需求甚殷，

卻又有不得其門而入之感。著作權法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

為使一般民眾瞭解著作權法，特編撰著作權法案例彙編，並以著

作種類為準，由不同作者撰寫，本人有幸受邀就音樂著作撰寫案

例彙編。 

 

 著作權法條文多達一百多條，而且條文抽象，想單純從閱讀

條文瞭解著作權法法理及真意有其困難度，因此拙著撰寫之方式

係藉由實際案例轉變而來之案例及假設之案例之問答，說明著作

權法之基本原則及相關條文之解釋。 

 

 著作權法早期以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為主，因此與音樂著作

有關之著作權案例為數不少，相較於其他著作，相關之著作權法

理也發展地相對明確，甚至部分保護音樂著作之著作權法法理與

法則有其特殊性，所以有必要對音樂著作之保護進行深入之瞭

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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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祈望拙著能讓讀者於閱讀後，對著作權法之基本原理及音樂

著作之保護能有所瞭解。另作者雖研究多年，惟著作權法近年來

因科技發展造成甚多變化，拙著疏漏難免，尚祈先進不吝賜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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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音樂著作的保護是否須講究藝術價值？ 

案例： 

張三利用電腦程式任意創作完成一首歌，由於從無作曲經

驗，所完成的歌曲，在專業作曲家眼光中，認為不具任何藝術價

值，李四認為該首歌既無藝術價值應不受著作權法保護，乃未經

張三同意予以利用，試問李四有否侵害張三的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以具有原創性作為受保護的要件，若未具原創性則不受

保護，具原創性則受保護。所謂原創性，係指作者「獨立創作未

抄襲」。由於著作權只要求具備原創性，因此創造的程度並不需

很高，依據先進國家的判例學說，著作權之保護不需探究著作之

藝術價值。換言之，著作受不受保護並不取決於其藝術價值，只

要是獨立創作，著作即使未達真、善、美等最高境界，亦不妨礙

其受著作權法保護。為何著作權之保護不需也不應以其藝術價值

為前提，以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荷姆斯 (Holmes) 於 Bleistein 

v.Donaldson Lithographing Co.之看法最能說明其理由。茲摘引其說

法如下：「...天才的著作通常容易受誤解，他們創作的新奇性常導

致他們受排斥，直到公眾學會他們的新表達語言。例如哥雅(Goya)

的蝕刻、莫內(Monet)的畫，在第一次看到時，恐怕很難被認為應

受保護。另一種例子是，公眾所喜歡的照片可能會被受教育比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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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高之法官認定不應受保護，但只要公眾感興趣者，即有其商業

價值，即不應被認定其無美感及教育價值，蓋公眾之品味不應被

藐視...該等照片只要使人想予以重製，即代表其價值及成功。」 

 

著作權之保護不以其具藝術價值為前提，此原則亦為伯恩公

約所肯認，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(WIPO)於其發行之伯恩公約指引

即明白指出大部分國家同意「著作之價值，尤其是主觀之價值判

斷，於判斷一個標的是否為著作時不應予以考慮」。 

 

基於上述說明，本案例中所指張三創作的歌曲，由於是自己

獨立創作，即使不具價值亦受著作權法保護，李四不得擅自予以

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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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、下載 MP3 音樂會不會侵害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甲未經著作財產權人乙的同意或授權，將乙享有著作財產權

的錄音著作，以 MP3 格式上載到其網站上，供人下載，丙到甲的

網站將該錄音著作下載至其播放 MP3 的機器上，試問甲與丙的行

為有否侵害乙的著作財產權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財產權包括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等，而所謂重製，依據

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前段規定：「指以印刷、複印、錄音、

錄影、攝影、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、間接、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

作。」另所謂公開傳輸，依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：

「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、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方法，藉聲音

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，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自選定

之時間或地點，以上述方法接收著作內容。」，將著作上載至網

站之行為涉及著作之重製及公開傳輸。MP3 為一種電腦檔格式，

將錄音著作以 MP3 格式上載至網站上即屬重製及公開傳輸該錄

音著作。如係將著作從網站上予以下載之行為，則涉及著作之重

製。 

 

本案例中乙享有系爭錄音著作的著作財產權，換言之，其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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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該錄音著作的重製權及公開傳輸權，因此甲未經乙同意，將其

錄音著作以 MP3 格式上載至網站上，自屬侵害乙之重製權及公開

傳輸權；另丙到甲的網站上將該錄音著作下載至其播放 MP3 的機

器上，係屬重製該錄音著作，由於甲將錄音著作上載至網站上並

未經乙同意，因此丙之下載也係未經授權，惟丙是否侵害乙之錄

音著作，應視其於下載時，是否有侵害的故意、有無合理使用空

間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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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將音樂會的演唱予以錄音算重製音樂著作嗎？ 

案例： 

甲創作完成一首歌的歌詞及歌曲，乙為歌手，經甲同意在其

演唱會上演唱該首歌，丙為一廣播電台，經乙同意將演唱會予以

錄音，甲知道後主張丙重製其歌詞及歌曲，丙不以為然，認為其

僅重製乙的演唱，試問誰的主張有理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有關重製的定義前段規定  「以

印刷、複印、錄音、錄影、攝影、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、間接、

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。」，依該段規定，重製主要係指有形的

重複製作。而甲完成的歌詞即歌曲為一書面形式，若此依據上述

重製定義，則詞曲的重製應指將詞曲予以書面的印刷、複印等。

但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重製定義的後段則規定：「於劇本、音樂著

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出或播送時予以錄音或錄影」亦屬重製。 

 

本案例中甲所創作者為書面形式的歌詞及歌曲為音樂著

作，其授權乙演唱而丙予以錄音，即屬上述於音樂著作演出時予

以錄音，換言之，丙之錄音係重製甲的歌詞及歌曲。另順便一提，

丙的行為亦重製乙的表演著作，亦應取得乙的同意或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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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餐廳播放 CD 是否侵害音樂著作的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甲創作完成一首歌的歌詞及歌曲，授權乙唱片公司錄成ＣＤ

唱片，丙經營餐廳，為使餐廳氣氛良好，爰購買乙錄製的ＣＤ並

播放給其顧客聽，試問丙的行為有否侵害甲的音樂著作及乙的錄

音著作的著作財產權？ 

 

解答： 

歌詞歌曲係屬音樂著作，依據著作權法第 26 條第 1 項、第 3

項分別規定，「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、

音樂或戲劇、舞蹈著作之權利。...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，著作

人得請求公開演出之人支付使用報酬。」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

項第 9 款規定，公開演出指以演技、舞蹈、歌唱、彈奏樂器或其

他方法向現場公眾傳達著作內容。丙向其顧客播放唱片公司錄製

的ＣＤ，係屬公開演出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之行為。其公開演出

音樂著作之部分，除合於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理使用規

定外，應徵得音樂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，否則即屬侵害音樂著

作之公開演出權。至於公開演出錄音著作部分無須於事前取得授

權，也不致發生侵害公開演出權的問題，不過利用時，著作權人

得依本法第 26 條之規定請求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（應付費而未付

費只屬民法「債」之關係，尚不致發生「侵權」之法律效果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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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百貨公司將廣播電台播送的音樂以擴音器予以播放，

應否取得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公開演出之授權？ 

案例： 

甲百貨公司為營造賣場的優美氣氛，將乙廣播電台的廣播節

目透過其播音設備，播放給顧客聽，而乙廣播電台節目中播送流

行歌手演唱的歌曲，試問甲的播放行為應否取得音樂著作及錄音

著作公開演出之授權？ 

 

解答： 

按著作權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第 26

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分別規定：「公開演出：指以演技、舞蹈、歌唱、

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。以擴音器或其

他器材，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，亦屬之。」「著

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、音樂或戲劇、舞

蹈著作之權利。...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，著作人得請求公開演

出之人支付使用報酬。」依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後段規

定，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，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

者，亦屬公開演出。 

 

百貨公司接收無線或有線廣播音樂節目播放之歌曲後，再透

過擴音器或其他器材於公開場所播送者，係屬公開演出音樂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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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錄音著作之行為。其公開演出音樂著作之部分，除合於著作權

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理使用規定外，應徵得音樂著作權人之同

意或授權，否則即屬侵害音樂著作之公開演出權。至於公開演出

錄音著作部分無須於事前取得授權，也不致發生侵害公開演出權

的問題，不過利用時，著作權人得依本法第 26 條之規定請求利用

人支付使用報酬（應付費而未付費只屬民法「債」之關係，尚不

致發生「侵權」之法律效果）。 

 

在百貨公司播放廣播電台播送的流行音樂歌曲涉及音樂著

作及錄音著作之公開演出，應洽音樂著作、錄音著作之著作權仲

介團體或著作財產權人，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。目前已成立之音

樂著作仲介團體有 3 家，錄音著作仲介團體有 2 家，其聯絡方式

請參見智慧財產局網站經許可之「著作權仲介團體之相關資

料」，如欲洽請著作權仲介團體授權公開演出者，可逕洽著作權

仲介團體聯繫辦理授權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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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唱片公司出錢請人寫歌，其著作權歸誰？ 

案例： 

甲唱片公司為灌錄唱片，乃出錢請乙寫歌給其旗下歌手錄

唱，若雙方未明白約定著作權的歸屬，試問乙所寫的歌之著作權

歸甲或乙享有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，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，除

前條情形外，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。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作

人者，從其約定。同條第 2 項規定，依前項規定，以受聘人為著

作人者，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。未約

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，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。 

 

揆諸上述規定，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，其著作人為誰及著作

財產權歸誰享有，應由出資人及受聘人約定為原則，若雙方皆未

約定，則以受聘人為著作人，且享有著作財產權。本案例中，由

於甲與乙均未約定以誰為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歸誰享有，因此應

以受聘人乙為著作人，而且著作財產權也歸乙享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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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擅自將他人歌曲予以編曲是否侵害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甲創作完成一首歌，該歌曲為單純演唱曲，乙未經甲同意或

授權，將該歌曲編成交響樂曲，試問乙的行為有無侵害甲的著作

財產權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28 條本文規定，著作人專有將其著作改作成衍生

著作之權利。另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：「改作：指

以翻譯、編曲、改寫、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」，

因此編曲為改作之行為。 

 

案例中，甲創作的歌曲，係屬音樂著作，受著作權法保護，

所以依著作權法第 28 條規定，甲就其歌曲享有改作權，任何人欲

改作其音樂著作，須經其同意，否則即侵害其著作財產權，因此

乙未經其同意，擅自將甲之歌曲予以編成交響樂曲，若無著作權

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理使用之情形，即侵害甲之改作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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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編曲者可否享有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創作完成一首歌之歌曲，乙很喜歡該首歌，靈感一來，未

經甲的同意，即將該歌曲編成鋼琴演奏曲，乙擅自編曲能否主張

其享有該鋼琴演奏曲的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就原著作改作之創作為衍生著

作，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。另第 3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：「改作：

指以翻譯、編曲、改寫、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

作」，因此編曲為改作之行為。 

 

   案例中，乙將甲創作之歌曲改編成鋼琴演奏曲，係屬改作甲

之歌曲，雖然擅自改作會涉有侵害甲之著作權，但依據第 6 條第

1 項之規定，乙改作完成之衍生著作，應以獨立著作保護之，所

以乙改作完成之鋼琴演奏曲，由乙享有著作權。換言之，乙擅自

改作甲之音樂著作，雖然構成侵害，不過乙就其改作完成之衍生

著作仍然享有著作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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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擅自將外國歌曲予以翻譯錄唱有無侵害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唱片公司聽到一首美國歌曲，曲調優美又是暢銷歌曲，乃

未經該歌曲著作財產權人乙之同意，加入自己創作的歌詞，由其

旗下歌手灌錄唱片，試問甲的行為有無侵害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依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2 項第 2 款規

定，音樂著作包括曲譜，所以歌曲係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音樂著

作。 

 

    著作權法第 22 條規定，著作人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。另著

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前段規定：「重製：指以印刷、複印、

錄音、錄影、攝影、筆錄或其他方法直接、間接、永久或暫時之

重複製作。」，因此以錄音方法重複製作他人歌曲，即屬重製他

人音樂著作。 

 

我國於 91 年 1 月 1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之後，即

負有對 WTO 全體會員國國民之著作，提供「國民待遇」之保護

義務，即其國民之著作，在我國境內亦受我著作權法之保護。美

國與我國有著作權互惠關係，亦為 WTO 會員體之一，因此美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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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著作在我國享有著作權保護，因此甲利用乙之歌曲加上自己創

作之歌詞，其雖未利用乙之歌詞，但已重製乙之歌曲，所以已構

成侵害乙的音樂著作之重製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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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能否將他人錄音發行過的歌曲另行錄音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唱片公司出錢請人寫了一首歌的歌曲及歌詞，取得著作

權，並由其旗下歌手灌錄成唱片後發行，乙唱片公司覺得該首歌

不錯，請甲授權其另行錄製，結果甲不同意，試問乙有無其他方

式可以另行錄製該首歌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69 條第 1 項規定，錄有音樂著作之銷售用錄音著

作發行滿 6 個月，欲利用該音樂著作錄製其他銷售用錄音著作

者，經申請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強制授權，並給付使用報酬後，

得利用該音樂著作，另行錄製。依據此項規定，若音樂著作已經

被灌錄成銷售用錄音著作，並發行滿 6 個月，則任何人得不須向

該音樂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徵取同意，而直接向著作權專責機關

(即智慧財產權局)申請強制授權之許可，若經許可，則於給付著

作權專責機關所訂使用報酬後，申請人即可將該音樂著作，另行

灌錄錄音著作。 

 

    案例中，若甲所灌錄之唱片發行滿 6 個月後，則乙可直接向

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許可強制授權，並於取得許可並給付使用報

酬後，另行由其他歌手灌錄成唱片發行。值得注意者，此種強制



23 

授權並非許可將原已錄製之錄音著作直接予以重製發行。 

 



24 

11.歌詞太短能否享有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創作一首歌的歌詞，字數只有十幾個字，反覆演唱，試問

甲創作的歌詞是否享有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依據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2 項第 2 款

規定，音樂著作包括歌詞，因此只要是獨立創作之歌詞即具原創

性，既具原創性即為音樂著作，而受著作權法保護。 

 

    世界主要國家實務上仍要求著作須具最低程度之創作性，例

如短語通常會被認為未達最低程度之創作性，因此不予保護。案

例中之歌詞雖然極短，不過由於目前有些歌之歌詞雖短，社會慣

例並未因此而否認其為歌詞，所以案例中之歌詞仍可能受著作權

法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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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在 KTV 唱歌須否取得音樂著作權人同意？ 

案例： 

某 KTV 播放盜版伴唱帶給來店顧客唱歌，顧客的唱歌行為有

否侵害歌詞及歌曲音樂著作的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，著作人專有公開演出其音樂著

作之權利，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前段規定：「公開演出：

指以演技、舞蹈、歌唱、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

著作內容」。 

 

案例中之顧客以演唱方式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，因此

係公開演出該音樂著作，而該 KTV 所播放之伴唱帶既為盜版，自

未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，既未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，顧客之演唱

則涉及音樂著作之著作權，不過由於顧客實無從得知該 KTV 是否

使用盜版伴唱帶，並無犯罪之故意，因此不應課予侵害著作權之

罰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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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KTV 播放伴唱帶給客人唱歌須否取得伴唱帶著作權

人同意？ 

案例： 

快樂 KTV 從伴唱帶製作公司買到正版伴唱帶，播放給其顧客

唱歌，試問伴唱帶的著作財產權人能否再要求 KTV 再付其公開上

映授權金？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能否再要求 KTV 再付其公開演

出授權金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25 條規定，著作人專有公開上映其視聽著作之權

利。而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：「公開上映：指以單一

或多數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之方法於同一時間向現場或現場

以外一定場所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」，又第 3 條第 2 項規定，前項

第 8 款所稱之現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，包含電影院、俱樂部、

錄影帶或碟影片播映場所、旅館房間、供公眾使用之交通工具或

其他供不特定人進出之場所。 

 

案例中之快樂 KTV 為錄影帶或碟影片播映場所或其他供不

特定人進出之場所，因此在 KTV 播放伴唱帶係屬公開上映視聽著

作，不過實務上，大多數法院鑒於 KTV 以高於市面上數倍價格購

買正版伴唱帶，因此認定伴唱帶公司將伴唱帶賣給 KTV 時，即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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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KTV 購買伴唱帶係為放映給顧客唱歌，所以判定伴唱帶公司於

賣伴唱帶給 KTV 時，已默示同意 KTV 公開上映伴唱帶，因此不

得再向 KTV 要求給付公開上映授權金。又 KTV 業者於公開上映

伴唱帶時，尚涉及顧客以歌唱之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音樂著作

內容之公開演出行為，仍應取得音樂著作財產權人或仲介團體的

授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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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唱片公司發片時未將詞曲著作人姓名予以表示有否

侵害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唱片公司由其僱用的製作人乙寫成一首歌，並灌錄成Ｃ

Ｄ，但甲未在ＣＤ所附歌詞上將乙表明為該首歌的著作人，試問

甲的行為有無侵害乙的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，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

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，有表示其本名、別名或不具名之權

利，此即所謂姓名表示權。而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，受雇

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。但契約約定以雇

用人為著作人者，從其約定。 

 

案例中乙為甲之受雇人，其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依據著作權

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，若雙方無約定以甲為著作人，則以乙為著

作人，若此則甲未在 C D 所附歌詞上表明乙為該首歌之著作人，

則甲已侵害乙之姓名表示權。但若雙方有約定以甲為著作人，則

甲之行為並未構成侵害乙之姓名表示權，因為乙已非該歌詞之著

作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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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擅自將他人音樂著作作為選舉歌曲算侵害嗎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寫了一首歌，授權唱片公司灌錄成錄音帶，乙為競選立法

委員，將該首歌作為選舉歌曲，於宣傳車上到處播送該首歌，試

問乙的行為有否侵害甲的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依據著作權法第 26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分別規定，「著作人除

本法另有規定外，專有公開演出其語文、音樂或戲劇、舞蹈著作

之權利。...錄音著作經公開演出者，著作人得請求公開演出之人

支付使用報酬。」而所謂公開演出，依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

第 9 款前段規定：「公開演出：指以演技、舞蹈、歌唱、彈奏樂器

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。」 

 

    案例中乙之行為係屬以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

容，係屬公開演出甲之音樂著作及唱片公司之錄音著作之行為。

惟按著作權法第 55 條規定，非以營利為目的，未對觀眾或聽眾直

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，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者，得於活動中

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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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因此，選舉造勢活動利用他人音樂著作，如符合該條文規定

之要件，即屬合理使用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，無庸取得著作財產

權人同意，即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問題。惟於選舉宣傳車或競選辦

公室播放他人音樂 CD 或卡帶等，涉及公開演出音樂著作及錄音

著作之行為，仍應取得音樂著作財產權人或仲介團體的授權及支

付使用報酬給錄音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或仲介團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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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音樂著作的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多久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創作完成一首歌，試問甲享有的著作財產權存續多久？假

設甲與唱片公司約定該首歌的著作人為唱片公司，則該首歌的著

作財產權的存續期間有無不同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，著作財產權，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 50 年。甲完成之歌，係

屬音樂著作，並不屬該項所指本法另有規定之情形，因此甲該首

歌之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應存續於著作人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

50 年。 

 

    若甲與唱片公司約定以唱片公司為該首歌之著作人，則依據

著作權法第 33 條前段規定：「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，其著作財產

權存續至其著作公開發表後 50 年」，換言之，該首歌之著作財產

權，原則上將只存續至該首歌曲公開發表後 50 年屆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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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音樂著作的著作人格權存續多久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創作完成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，其死後且著作財產權存續

期間屆滿，乙卻將甲所寫歌曲中的一首，冒稱係乙所作，試問乙

的行為有無侵害甲的著作人格權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18 條規定，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者，關於其著作人

格權之保護，視同生存或存續，任何人不得侵害。換言之，著作

人格權係永久存在的，不會因為著作人死亡或消滅而消失。 

 

    案例中之甲雖已死亡，不過其著作人格權仍然受著作權法保

護，因此乙將甲之歌曲冒稱係自己創作，即已侵害甲之著作人格

權中的姓名表示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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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廣播電台播送錄有音樂著作的ＣＤ是否須取得音樂

著作的著作財產權人同意？ 

案例： 

    A 廣播電台買得 B 所錄之甲所創作歌曲的ＣＤ，並在其廣播

節目中播送該歌曲，Ａ既已合法買得該ＣＤ，甲及 B 能否向Ａ要

求公開播送授權金？ 

 

解答： 

著作權法第 24 條規定，著作人專有公開播送其著作之權利。

所謂公開播送，依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前段規定：「公

開播送：指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，以有線電、無線電

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，藉聲音或影像，向公眾

傳達著作內容。」 

 

案例中Ａ廣播電台播送ＣＤ的行為，依據上述定義，即屬所

謂以無線電藉聲音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，亦即公開播送 B 之錄音

著作(ＣＤ)。惟該ＣＤ亦利用有音樂著作之情形，音樂著作之公

開播送權亦受保護，換言之，Ａ之播送行為除有公開播送 B 之錄

音著作，同時也公開播送甲之音樂著作，若Ａ未經甲及 B 同意，

仍然構成侵害甲及 B 之公開播送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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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員工創作的音樂著作其著作人是誰？ 

案例： 

    Ａ唱片公司聘甲為員工，甲於職務上所創作的歌曲，其著作

人是甲還是Ａ？該歌曲的著作財產權歸誰享有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，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

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。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，從其約

定。因此案例中甲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，究應以誰為著作人，應

視雙方有無約定以誰為著作人，若未約定，則以甲為著作人，若

雙方有約定以Ａ公司為著作人，則該首歌曲之著作人則為Ａ唱片

公司。 

 

    另著作權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，依前項規定，以受雇人為著

作人者，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。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

歸受雇人享有者，從其約定。所以案例中，若Ａ與甲未約定以Ａ

著作人，且雙方未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甲享有，則即使甲為著作

人，該歌曲之著作財產權仍歸Ａ公司享有。若Ａ與甲約定著作財

產權歸甲享有時，甲才能享有該首歌之著作財產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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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音樂著作包括那些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利用電腦程式所完成的旋律，是否屬於音樂著作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5 條第 1 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，

音樂著作包括曲譜、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。換言之，只要是曲

譜(或曲)或歌詞，不論其創作使用之工具為筆或電腦程式，皆應

視為音樂著作之內容。雖然利用電腦程式創作歌曲之旋律，有些

人可能會認創作程度較低，不過著作權只要求具原創性，並未限

制創作所利用之工具須為何種方式，因此案例中甲利用電腦程式

創作之歌曲，只要係獨立創作未抄襲，仍應為音樂著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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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我國加入 WTO 對外國人音樂著作之保護有何影響？ 

案例： 

    我國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，對外國人音樂著作的保

護有否影響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在我國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之前，與我國有著作權

互惠之國家相當有限，只有美、英、瑞士、香港、紐西蘭、澳門，

以及韓國與西班牙僑民之著作。因此能在我國受我著作權法保護

之外國人音樂著作仍相當有限，不過我國於 91 年 1 月 1 日加入世

界貿易組織（WTO）之後，即負有對 WTO 全體會員國國民之著

作，提供「國民待遇」之保護義務，即 WTO 的一百多個會員國

民之著作，在我國境內均受我著作權法之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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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員工在公司舉辦跨年晚會時，以卡拉 OK 唱歌有無侵

害音樂著作的著作權？ 

案例： 

    Ａ公司舉辦跨年晚會，在晚會中讓員工上臺以卡拉ＯＫ唱

歌，增加歡樂氣氛，試問Ａ公司行為有無侵害著作權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26 條規定，著作人專有公開演出其音樂著作之權

利。而所謂公開演出，依據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9 款前段規

定，公開演出指以演技、舞蹈、歌唱、彈奏樂器或其他方法向現

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。 

 

    案例中Ａ公司員工在跨年晚會中唱歌，依上述規定，已公開

演出他人音樂著作，不過著作權法第 55 條規定，非以營利為目

的，未對觀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，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

者，得於活動中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。案例中之情

形，若符合第 55 條之規定，即屬合理使用。而依著作權法第 65

條第 1 項規定，著作之合理使用，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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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交響樂團演奏古典交響曲須否取得同意？ 

案例： 

    愛音交響樂團擬舉辦貝多芬音樂晚會，所演奏者皆為貝多芬

所作古典交響樂曲，試問愛音交響樂團是否需要取得任何人的同

意或授權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42 條規定，著作財產權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。

而依據第 43 條規定，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著作，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。 

 

    案例中所指交響樂曲係屬音樂著作，而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

權存續期間，依著作權法 30 條規定，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

其死亡後 50 年。貝多芬死亡至今早已超過 50 年，因此貝多芬之

任何著作的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皆已屆滿，依據上述規定，著作

財產權因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，且著作財產權消滅之著作，任何

人均得自由利用。所以案例中之愛音交響樂團演奏貝多芬的任何

交響樂曲，並不須取得任何人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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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.加入音樂著作權仲介團體的益處？能否同時加入兩

家仲介團體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為作曲家，努力創作，有甚多單位希望取得其授權，使用

其歌曲，不過甲實無多餘時間處理授權事務，甲能否交由著作權

仲介團體幫其管理授權事務？甲能否同時加入兩家仲介團體以

增加授權機會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所謂著作權仲介團體，依據著作權仲介團體條例第 3 條第 1

款規定，係指由同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，依照本條例組織登記

成立，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其作財產權，並以仲介團體之名義，

行使權利、履行義務之社團法人。 

 

著作權仲介團體觀念之由來，係鑒於著作人個人之時間及能

力有其限制，權利人自己往往難以有效行使或自己行使成本過

高。例如，一首新的流行歌曲一旦發表，作詞作曲者個人面對全

國的廣播電視台、表演團體、娛樂場所等數量眾多的利用人，是

無法監控該首音樂著作被使用的情形。成立著作權仲介團體的好

處，可以藉團體力量為著作財產權人管理其著作權，讓著作人得

以專心創作出更好之著作。案例之問題正點出著作權仲介團體存



40 

在之必要性，甲若要專心創作，必無多餘時間處理著作財產權授

權事宜，因此將其著作財產權交由著作權仲介團體管理正可解決

其困擾。 

 

    至於甲能否同時加入兩家著作權仲介團體，此於著作權仲介

團體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著有明文，其規定為：「著作財產權人不

得同時為二個以上辦理相同仲介業務之同類著作仲介團體之會

員」。因此若甲之創作為同類著作，則甲不得將其著作財產權同

時交由兩家仲介團體管理。不過若甲之創作為不同類著作，則甲

可依著作性質加入不同之仲介團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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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音樂著作有無回溯保護的問題？ 

案例： 

    張三於民國 36 年(日據時代)在台灣創作完成一首歌曲，依當

時中華民國著作權法規定著作須註冊才受保護，當時係日據時

代，要向中華民國主管機關註冊有其困難，張三的歌因此並未註

冊而未取得著作權，嗣張三於民國 45 年死亡，試問張三的歌受不

受現行著作權法保護？假設張三之歌曲可受保護，而甲唱片公司

於其受保護前已將該歌曲灌錄成錄音帶出售，試問甲能否繼續出

售該錄音帶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106 條之 1 第 1 項本文規定，著作完成於世界貿

易組織協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生效日之前，未依歷次本法規

定取得著作權而依本法所定著作財產權期間計算仍在存續中

者，除本章另有規定外，適用本法。但外國人著作在其源流國保

護期間已屆滿者，不適用之。 

 

    案例中張三之歌曲，由於創作完成時未依著作權法取得著作

權，因此在我國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之前並不受著作權

法保護，不過依上述著作權法第 106 條之 1 第 1 規定，我國於 91

年 1 月 1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之後，若依現行著作權法



42 

規定，其著作財產權期間仍存續者，則可受到著作權法保護。張

三所寫者為歌曲，依著作權法係屬音樂著作，而依著作權法第 30

條規定，音樂著作之著作財產權存續至著作人死亡後 50 年。案例

中張三係於民國 45 年去世，則張三之歌曲依現行著作權法規定，

著作財產權期間存續至民國 95 年底。 

 

    依 92 年 7 月 9 日修正著作權法第 106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，依

前條規定受保護之著作，利用人未經授權所完成之重製物，自本

法修正公佈 1 年後，不得再行銷售。但仍得出租或出借。案例中

甲唱片公司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即已利用張三之歌曲灌

錄錄音帶出售且尚有存貨，若張三之歌曲於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

織後依著作權法第 106 條之 1 規定受我著作權法保護，則依本法

第 106 條之 2 第 3 項規定，針對受回溯保護的著作，利用人就未

經授權所完成的著作重製物，自本法修正公佈滿 1 年（即 93 年 7

月 11 日）起，均不得再行「銷售」。此不論是我國加入 WTO 之

前所完成的重製物或是我國加入 WTO 以後在了結現務的情形

下，依同法條第 1 項規定，於 2 年過渡期間內「所完成」的重製

物，只要是未獲得著作財產權人授權者，自 93 年 7 月 11 日起均

不得再行銷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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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回溯保護前已改作的衍生著作能否繼續利用？ 

案例： 

    甲於日據時代出版 1 本獨唱曲，但當時無從向政府註冊以受

保護，甲目前尚在世，乙很喜歡該歌曲，知道該歌曲未受著作權

法保護，乃於民國 83 年將其改編成交響樂曲，若我國加入 WTO

而回溯保護甲的歌曲時，乙能否繼續利用其改編的交響樂曲？ 

 

解答： 

    著作權法第 106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，於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在

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生效日之前，就第 106 條之 1 著作改作完成

之衍生著作，且受歷次本法保護者，於該生效日以後，得繼續利

用，不適用第 6 章及第 7 章規定。案例中乙將甲的歌曲編成交響

樂曲，即係將甲之著作改做成衍生著作，而依 81 年修正著作權法

規定，著作係採創作保護原則，即經創作完成即受保護，換言之，

乙改作完成之交響樂曲，受現行著作權法保護。若此，依據上述

著作權法第 106 條之 3 第 1 項規定，乙改作完成之交響樂曲，於

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，乙仍能繼續利用。 

 

    不過著作權法第 106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，自中華民國 92 年 6

月 6 日本法修正施行起，利用人依前項規定利用著作者，應對原

著作著作財產權人支付符合該著作一般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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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使用報酬。按此項規定，乙仍能繼續利用其改作完成之交響

樂曲，不過自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6 日本法修正施行起，乙雖能繼

續利用，應支付著作財產權人使用報酬，該使用報酬應符合該著

作一般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合理之使用報酬。 



45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46 

 

著作權案例彙編(2)-音樂著作篇 

出版者 /編者 ：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發  行  人 ： 蔡練生 

出 版 機 關 ：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

地 址 ： 台北市辛亥路 2 段 185 號 3 樓 

經濟部網址 ： www.moea.gov.tw 

經濟部智慧

財產局網址 
： www.tipo.gov.tw 

電 子 信 箱 ： ipo@tipo.gov.tw 

電 話 ： (02)2738-0007 

傳 真 ： (02)2735-2656 

印  刷  者 ： 和緣彩藝設計企業有限公司 

中華民國 90 年 11 月初版 

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二版 

工  本  費 ： 50 元 

「姓名標示-禁止改作-非商業性」授權條款台灣 2.0 版 

本著作採「創用 cc」之授權模式，僅限於非營利、禁止改作且標

示著作人姓名之條件下，得利用本著作。 
 

GPN：1009501255 

ISBN：978-986-00-5736-2(平裝) 

986-00-5736-2(平裝) 

http://www.tipo.gov.tw/
mailto:ipo@tipo.gov.tw

